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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师大办字„2013‟69号 

                                                    

 

关于印发杭州师范大学青年教师 
教学能力培养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 

 
各学院、部门： 

经学校同意，现将《杭州师范大学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培

养实施方案（试行）》印发给你们，请予遵照执行。 

                                                   

                               2013年 10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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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师范大学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培养实施方案 

（试   行）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十二五”期间

全面提高本科高校教育教学质量的实施意见》（浙教高教

„2011‟170号）和《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在全省高等学校全面

实施青年教师助讲培养制度的指导意见》（浙教高教„2012‟

160 号）精神，根据《杭州师范大学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培养办

法（试行）》（杭师大„2010‟114号）要求，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培养目标 

促进我校青年教师成长，提升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培养

一支具有良好职业素养，业务能力强、教学水平高、教学效

果好、充满活力的青年教师队伍，以提高我校本科教育教学

质量。 

二、基本原则 

1.开放式培训原则。授课师资开放式，建立授课师资库，

授课师资不局限于本校教师，可聘请国内外专家学者为培训

班授课；授课形式开放式，部分理论、实践类课程可通过课

程招标的方式，开展异地培训和实践。 

2.研讨式培训原则。部分课程采用研讨式，将以问题为

中心开展培训，重视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突出培训过程

中的交流与研讨，全面调动青年教师参与到培训课堂中来，

增强对培训课堂的直观感悟与理解能力。 

三、培养对象 

应届研究生毕业、新录用到我校从事本科教学工作（含

理论教学和实验、实践教学）的在编在岗教师；进入我校前

的从事高校教学经历不足二年，年龄在 40 周岁以下（含 40

周岁）的所有教学编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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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制与学习年限 

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培养学制为 1年两个学期，学习年限不

超过 1.5年。 

五、课程模块与学时设置 

课程设置共计 208学时，分岗位培训、师德教育、教学理

论、教学技能、教学实践、教研活动 6个模块和 1个兼修项目；

兼修项目为必修环节，不计学时（具体详见附件 1）。 

六、考核方法 

学校将对青年教师参加教学能力培养情况进行审核（指

标详见附件 2），并认定其是否符合结业资格。其中，满足结

业资格须具备以下条件： 

1.试讲（公开课）合格； 

2.培训期满一年； 

3.参加并通过省教育厅组织的岗前四门课培训； 

4.修满学校规定的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培养课程（达到

208 学时）； 

5.完成教学管理或学生管理工作的必修环节。 

考核时间定于第二学期的 4月底，考核成绩由学校教师

教学发展中心最终认定，各学院（部）协助管理并提供青年

教师参加学院（部）层面教学培训活动的学时及依据，现代

教育技术中心组织的青年教师网培项目及相关培训活动由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提供培训学时及依据。通过教学能力培养

认定的青年教师，授予结业证书并作为青年教师“上讲台”

的必须条件。 

 

附件：1.杭州师范大学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培养课程安排 

2.杭州师范大学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培养学员量

化考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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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杭州师范大学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培养课程安排 
 

类别（模块） 课程（活动） 安排学期与月份 组织单位 

省高校青年教师岗

位培训和考试（64

学时） 

高等教育学 

第一学期至第二

学期 
人事处 

大学心理学 

高等教育法规 

高等教师伦理学 

师德教育（8 学时） 

学校文化及规划 

 

第一学期 9月 

人事处、

教务处、

教师教学

发展中心

及相关部

门 

学校规章制度 

教学风范与学术修养 

教学理论（12 学

时） 

大学教学理念 

第一学期 9-10月 
教师教学

发展中心 大学教学方法 

高校教师专业发展 

教学技能（8 学时） 
课堂教学技能 第一学期 11-12

月 

教师教学

发展中心 现代教育技术 

教学实践（108 学

时） 

听课 
第一学期至第二

学期 
教师教学

发 展 中

心、各学

院 

微格教学 第一学期 9-11月 

试讲（公开课） 第一学期 12月 

教学实习   第二学期 

教研活动（8 学时） 

教学竞赛、教学报告与 

展示 
第一学期至第二

学期 

教师教学 

发 展 中

心、各学

院 

教学沙龙、午餐会、工

作坊等活动 

教研心得 

必修环节 

教学管理或实验室管理

秘书、科研助理、班主

任、励志导师、综合导

师等 

第一学期至第二

学期 
各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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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杭州师范大学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培养学员量化考核表 
 

类别（模块） 考核项目 取得学时的标准和依据 小计 
分类 

合计 

省高校青年教师岗位

培训（64学时） 

高等教育学 

通过省教育厅组织的岗前

四门课的培训，并获得结业

证书 

 

 
大学心理学  

高等教育法规  

高等教师伦理学  

师德（8学时） 

学校文化与规划 

每 45 分钟计 1 学时，半天

最高计 4学时 
  学校规章制度 

教学风范与学术修

养 

教学理论（12学时) 

大学教学理念 

每 45 分钟计 1 学时，半天

最高计 4学时 

  

大学教学方法 

高校教师专业发展 

教学技能（8学时） 

课堂教学技能 
每 45 分钟计 1 学时，半天

最高计 4学时 
现代教育技术 

教学实践（108学时） 

听课（96学时） 

以青年教师《听课记录本》

和学院的检查为统计依据。

（其中名师观摩课不少于 3

学时） 

 

 

微格教学（4学时） 

学院安排3名以上同行专家

(包括导师)对微格教学进

行指导，以微格教学视频以

及讨论记录为依据 

 

试讲（2学时) 

由学院组织3名以上同行专

家（1 名应为校教学督导）

对青年教师讲课和说课情

况进行现场打分并作出评

议，合格得 2学时，不合格

不给学时 

 

教学实习（6学时） 

试讲合格的青年教师在培

养期间应参加不少于6学时

的教学实习，以青年教师的

教案和学院检查为统计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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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模块） 考核项目 取得学时的标准和依据 小计 
分类 

合计 

教研活动（8学时） 

教学竞赛、报告或

展示（2学时） 

青年教师在培养期间参加

由学校或学院举办的教学

竞赛、教学报告或展示，参

加 1次计 2学时 

 

 
教学沙龙、午餐会、

工作坊等教研活动 

（4学时） 

青年教师在培养期间参加

各类教学研讨活动，每 45

分钟计 1学时，半天最高计

4学时 

 

教研心得（2学时） 

参加培训的青年教师撰写

教研心得或培训心得，1 篇

计 1学时 

 

总计（208学时）  

 

 

 

 

 

 

 

 

 

 

 

 

 

 

 

杭州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3年 10月 14日印发 


